
物理与力学学院 2025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实

施细则 

为做好我院 2025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，根据国家有关文件精

神、《武汉理工大学 2025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》和《物理与力学

学院 2025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方案》，本着公平、公正和选拔优

秀人才的原则，结合我院实际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一、 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的组织领导 

学院成立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制订招生工作方案，

领导并组织考生资格审核、笔试命题、笔试、面试、录取等工作。  

组  长：刘立胜 余峰 

副组长：何大平 张明 

成  员：郭斌 赖欣 

二、考核方式及内容 

1、笔试（满分 100 分，占总成绩比例 50 %）。主要考核以下内

容： 

物理学学科考核内容：（1）物理专业基础综合（60 分）；（2）

专业英语能力（40 分），主要考核与物理学学科相关的专业英语翻译

与科技论文的写作能力，形式为阅读英语论文回答相关问题、英译汉、

汉译英等方式。不指定参考书，考试时间为 3 小时。 

力学学科考核内容：（1）高等材料力学（60 分）; （2）专业英

语能力（40 分），主要考核与力学学科相关的专业英语翻译与科技论



文的写作能力，形式为英译汉、汉译英两种方式。不指定参考书，考

试时间为 3 小时。 

2、面试（满分 100 分，占总成绩比例 50 %）。主要考核以下几

个方面： 

（1）学术潜质：进行面试答辩。答辩报告（必须采用 PPT 形式）

内容包括：考生个人基本信息（含毕业学校、专业、发表论文等），

已开展科研工作与取得的成果（含解决的主要问题及途径、主要进展

及其本人的主要贡献等）；博士期间的研究工作设想（结合提交的相

应书面材料进行）。PPT 报告时间不少于 15 分钟；提问答辩时间约

10 分钟。面试小组将根据申请人答辩情况，从课题背景了解程度、研

究成果、科研技能、科研潜力以及语言运用与表达等几个方面进行评

价。其中：① 课题背景（10 分）：主要评价申请者对硕士阶段研究

领域国内外相关文献的阅读，对研究动态的掌握，以及对课题意义的

认识；② 研究成果（30 分）：主要评价申请者已经取得研究成果的

创新性、已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以及申请和授权专利情况；③ 科研

技能（20 分）：主要评价申请者对科研所需的分析能力和数据处理能

力的掌握情况；④ 科研潜力（30 分）：主要评价申请者是否具有专

业思维的敏感性和创新能力；⑤ 语言运用与表达（10 分）：主要评

价申请者 PPT 制作质量、答辩过程中口头表述能力以及回答问题情

况、专业英语掌握情况等。 



（2）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：主要考核申请考生的政治态度、思

想表现、学习态度、道德品质、遵纪守法以及诚实守信等。思想政治

素质和品德考核不计入面试成绩，但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。 

三、考核具体安排 

（一）笔试 

时间：2025 年 4 月 26 日 8:00~11:00 

地点：（另行通知） 

（二）面试 

按物理学、力学两个学科，分学科进行面试。 

时间：2025 年 4 月 26 日下午 14:00 开始 

地点：（另行通知） 

四、考生录取总成绩计算方法 

1. 考生综合成绩计算：笔试分数×50 %+面试分数×50 %。 

2. 免笔试考生综合成绩计算：面试分数×100 %。 

五、拟录取原则 

根据学校有关制度规定和要求，物理与力学学院采取各学科招生

计划、导师额定接收指标、考生综合成绩相结合的方式，按物理学、

力学两个学科分学科提出初步录取名单，报学校审批。综合成绩低于

60 分不予录取。 

 

武汉理工大学物理与力学学院 

2025 年 4 月 18 日 


